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93號

原      告  元厚環護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世峰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代理人    吳昱熹律師

被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凃志佶  

訴訟代理人  陳岳瑜律師

複代理人    王鈺婷律師

            丁嘉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奕康公司）於

民國110年9月1日與被告簽訂保險單號碼1402第000000000號

之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單（下稱系爭保單），約定以艾

奕康公司及次承包商為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自110年9月1日

起至112年1月31日止，承包工程名稱為「加速高雄煉油廠第

三區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工作（丙案）勞務採購契約」，

施工處所為高雄市，承保範圍為艾奕康公司或其受僱人在保

險期間内於系爭保單契約載明之施工處所内，因執行承包之

營繕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

由艾奕康公司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被告依系爭保

單之約定對艾奕康公司負賠償之責，保險金額為每一個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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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傷亡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嗣110年11月24日，在「加

速高雄煉油廠第三區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工作（丙案）」

工程現場（下稱系爭工程現場），因原告所有用於搬運工程

物品及輔助工程進行之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大貨車）車斗

無法升起，遂請訴外人張世章前往工程現場進行維修作業。

詎原告受僱人簡上鉉前往系爭大貨車駕駛座時操作不慎，致

張世章遭車斗壓住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原告與艾奕康公

司乃以800萬元與張世章繼承人達成和解，且因系爭事故在

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內，被告自應依系爭保單約

定給付400萬元，艾奕康公司乃向被告申報出險，並於112年

7月26日將系爭保單之債權、請求權及其附屬權利全數讓與

原告，亦將債權讓與事實通知被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保險

金400萬元。爰依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

提起本訴。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保單第2條之第三人「係指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

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

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

屬，以外之人。但受僱人、定作人、承包商，非於執行營繕

工程者不在此限。」，採反面列舉方式特定第三人之範圍，

將「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

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

其居住工地之家屬」，排除於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

圍外，因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之保險目的係為保障「第三

人責任」，而非保障内部人員，主要目的係確保保險之適當

風險分配及保險制度之合理運作，避免重複承保，防止道德

風險，並鼓勵工程相關各方依法投保適當之保險，合理分擔

風險。又張世章係與原告長期配合之維修人員，且所從事維

修内容，係於同一施工處所内為原告執行營繕工程所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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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維修，故屬系爭保單第2條所指「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

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該等廠商之代理人」，且本件

未加保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或相關廠商體傷附加

條款，基於對價平衡原則，系爭事故並非系爭保單第3條約

定之承保範圍，被告並無理賠保險金之責。

　㈡退步言之，若認系爭事故屬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

圍，然依系爭保單第4條第8款除外責任㈠約定：「本公司對

於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

牌照之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係因依法

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造成之事故，與施工現場之意外責任不

同，車輛事故之風險應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第三人責

任保險或車體險等汽車保險理賠，針對車輛事故已有專門之

車險保障，故為避免重複承保，並確保風險合理分類，將依

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造成之事故，排除於營繕承包人意外

責任保險之保障範圍，以使保險公司得有效評估及管理施工

現場之意外風險，以維持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保單之可

持續性。而系爭事故係因原告所有車號000-0000之系爭大貨

車所致，屬「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本應由系爭大貨車

應投保之車險理賠，而非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此類保險所

保障之風險，故系爭事故既已符合系爭保單第4條第8款除外

不保事項，被告就系爭事故並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㈢再者，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縱認艾奕康公司得

依系爭保單請求給付保險金，則於110年11月24日起，艾奕

康公司已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客觀上亦無法律障礙，則

本件請求權時效至遲已於112年11月24日時效屆滿，惟原告

至113年3月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依照債權讓與關係，

行使艾奕康公司之保險金請求權，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

定，原告於受讓艾奕康公司之債權時，原本附隨於原債權之

抗辯權，被告仍得對原告主張之，故本件原告受讓之保險金

給付請求權，自得請求之日起，早已超過保險法第65條及系

爭保單第19條所定2年時效，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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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艾奕康公司與被告簽立系爭保單；於110年11月24

日在系爭工程現場，因原告之受僱人簡上鈜鬆脫車斗升降拉

柄開關，車斗急速降落而壓住斯時在系爭大貨車車斗進行維

修之張世章，致張世章死亡。原告同意賠償張世章家屬800

萬元，艾奕康公司則將系爭保單之債權讓與原告等情，業據

原告提出系爭保單、債權讓與證明書、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216、111年度調偵字第205號起訴

書、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審交訴字第201號、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75號刑事判決、原告與張

世章家屬之和解協議書等件為證（見審保險字第15-45

頁），被告對此部分事實亦未表示爭執，原告前開主張堪以

認定。

　㈡系爭事故是否為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

　⒈依系爭保單第3條承保範圍約定：「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在

保險期間内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施工處所内，因執行承包之

營繕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

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

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而前開「第三人」

之定義，系爭保單第2條則規定：「第三人：係指保險契約

所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

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

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以外之人。但受僱人、定作人、承包

商，非於執行營繕工程者不在此限。」（見審保險卷第17

頁），亦即系爭保單以反面列舉方式特定第三人之範圍，將

「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

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

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均排除於承保範圍外；蓋因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系爭保單係營繕承保人意外責任保險，其目的係為保障「第

三人責任」，而非營繕承保人之內部人，故本件張世章因系

爭事故死亡是否為系爭保單承保範圍，應視張世章是否屬系

爭保單第2條之「第三人」而定。

　⒉查，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為艾奕康公司及其次承包商即原

告，原告之受僱人簡上鈜駕駛系爭大貨車車斗無法升起，通

知同公司員工陳永洲，陳永洲遂於111年11月24日通知長期

配合維修之張世章到系爭工程現場進行維修作業，於作業中

發生系爭事故乙節，業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

年度偵字第3216號、111年度調偵字第205號提起公訴後，經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交訴字第201號判決判處簡上

鈜涉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6月，得易科罰金，經臺灣

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則以112年度交上訴字第75號判決判處簡上鈜有期徒刑7月，

並附條件為緩刑宣告確定，此有前開起訴書及刑事判決附卷

可憑（見審保險字第25-41頁），足見張世章長期與原告有

業務往來，係受原告之委託而至系爭工程現場維修系爭車

輛，協助執行營繕工程相關業務，並在系爭工程現場內執行

業務時發生系爭事故，應屬系爭保單第2條所稱之「與承保

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且係在執行營

繕工程者，故張世章非屬系爭保單第3條之「第三人」，而

非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堪以認定。原告主張張世章非從事

與承包工程有關之業務云云，核屬無據，為無理由。

　㈢本件系爭事故既非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則兩造爭執系爭車

輛是否為系爭保單第4條規定之除外責任範圍，及原告之保

險金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等節，即無論述之必要，附此敘

明。

四、綜上，原告依據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40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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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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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93號
原      告  元厚環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峰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代理人    吳昱熹律師
被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凃志佶  
訴訟代理人  陳岳瑜律師
複代理人    王鈺婷律師
            丁嘉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奕康公司）於民國110年9月1日與被告簽訂保險單號碼1402第000000000號之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單（下稱系爭保單），約定以艾奕康公司及次承包商為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承包工程名稱為「加速高雄煉油廠第三區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工作（丙案）勞務採購契約」，施工處所為高雄市，承保範圍為艾奕康公司或其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内於系爭保單契約載明之施工處所内，因執行承包之營繕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艾奕康公司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被告依系爭保單之約定對艾奕康公司負賠償之責，保險金額為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嗣110年11月24日，在「加速高雄煉油廠第三區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工作（丙案）」工程現場（下稱系爭工程現場），因原告所有用於搬運工程物品及輔助工程進行之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大貨車）車斗無法升起，遂請訴外人張世章前往工程現場進行維修作業。詎原告受僱人簡上鉉前往系爭大貨車駕駛座時操作不慎，致張世章遭車斗壓住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原告與艾奕康公司乃以800萬元與張世章繼承人達成和解，且因系爭事故在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內，被告自應依系爭保單約定給付400萬元，艾奕康公司乃向被告申報出險，並於112年7月26日將系爭保單之債權、請求權及其附屬權利全數讓與原告，亦將債權讓與事實通知被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保險金400萬元。爰依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提起本訴。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保單第2條之第三人「係指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以外之人。但受僱人、定作人、承包商，非於執行營繕工程者不在此限。」，採反面列舉方式特定第三人之範圍，將「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排除於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外，因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之保險目的係為保障「第三人責任」，而非保障内部人員，主要目的係確保保險之適當風險分配及保險制度之合理運作，避免重複承保，防止道德風險，並鼓勵工程相關各方依法投保適當之保險，合理分擔風險。又張世章係與原告長期配合之維修人員，且所從事維修内容，係於同一施工處所内為原告執行營繕工程所需進行之維修，故屬系爭保單第2條所指「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該等廠商之代理人」，且本件未加保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或相關廠商體傷附加條款，基於對價平衡原則，系爭事故並非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被告並無理賠保險金之責。
　㈡退步言之，若認系爭事故屬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然依系爭保單第4條第8款除外責任㈠約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係因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造成之事故，與施工現場之意外責任不同，車輛事故之風險應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或車體險等汽車保險理賠，針對車輛事故已有專門之車險保障，故為避免重複承保，並確保風險合理分類，將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造成之事故，排除於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障範圍，以使保險公司得有效評估及管理施工現場之意外風險，以維持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保單之可持續性。而系爭事故係因原告所有車號000-0000之系爭大貨車所致，屬「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本應由系爭大貨車應投保之車險理賠，而非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此類保險所保障之風險，故系爭事故既已符合系爭保單第4條第8款除外不保事項，被告就系爭事故並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㈢再者，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縱認艾奕康公司得依系爭保單請求給付保險金，則於110年11月24日起，艾奕康公司已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客觀上亦無法律障礙，則本件請求權時效至遲已於112年11月24日時效屆滿，惟原告至113年3月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依照債權讓與關係，行使艾奕康公司之保險金請求權，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受讓艾奕康公司之債權時，原本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被告仍得對原告主張之，故本件原告受讓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自得請求之日起，早已超過保險法第65條及系爭保單第19條所定2年時效，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艾奕康公司與被告簽立系爭保單；於110年11月24日在系爭工程現場，因原告之受僱人簡上鈜鬆脫車斗升降拉柄開關，車斗急速降落而壓住斯時在系爭大貨車車斗進行維修之張世章，致張世章死亡。原告同意賠償張世章家屬800萬元，艾奕康公司則將系爭保單之債權讓與原告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保單、債權讓與證明書、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216、111年度調偵字第205號起訴書、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審交訴字第201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75號刑事判決、原告與張世章家屬之和解協議書等件為證（見審保險字第15-45頁），被告對此部分事實亦未表示爭執，原告前開主張堪以認定。
　㈡系爭事故是否為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
　⒈依系爭保單第3條承保範圍約定：「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内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施工處所内，因執行承包之營繕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而前開「第三人」之定義，系爭保單第2條則規定：「第三人：係指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以外之人。但受僱人、定作人、承包商，非於執行營繕工程者不在此限。」（見審保險卷第17頁），亦即系爭保單以反面列舉方式特定第三人之範圍，將「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均排除於承保範圍外；蓋因系爭保單係營繕承保人意外責任保險，其目的係為保障「第三人責任」，而非營繕承保人之內部人，故本件張世章因系爭事故死亡是否為系爭保單承保範圍，應視張世章是否屬系爭保單第2條之「第三人」而定。
　⒉查，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為艾奕康公司及其次承包商即原告，原告之受僱人簡上鈜駕駛系爭大貨車車斗無法升起，通知同公司員工陳永洲，陳永洲遂於111年11月24日通知長期配合維修之張世章到系爭工程現場進行維修作業，於作業中發生系爭事故乙節，業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216號、111年度調偵字第205號提起公訴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交訴字第201號判決判處簡上鈜涉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6月，得易科罰金，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則以112年度交上訴字第75號判決判處簡上鈜有期徒刑7月，並附條件為緩刑宣告確定，此有前開起訴書及刑事判決附卷可憑（見審保險字第25-41頁），足見張世章長期與原告有業務往來，係受原告之委託而至系爭工程現場維修系爭車輛，協助執行營繕工程相關業務，並在系爭工程現場內執行業務時發生系爭事故，應屬系爭保單第2條所稱之「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且係在執行營繕工程者，故張世章非屬系爭保單第3條之「第三人」，而非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堪以認定。原告主張張世章非從事與承包工程有關之業務云云，核屬無據，為無理由。
　㈢本件系爭事故既非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則兩造爭執系爭車輛是否為系爭保單第4條規定之除外責任範圍，及原告之保險金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等節，即無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原告依據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93號

原      告  元厚環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峰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代理人    吳昱熹律師

被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凃志佶  

訴訟代理人  陳岳瑜律師

複代理人    王鈺婷律師

            丁嘉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奕康公司）於

    民國110年9月1日與被告簽訂保險單號碼1402第000000000號

    之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單（下稱系爭保單），約定以艾

    奕康公司及次承包商為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自110年9月1日

    起至112年1月31日止，承包工程名稱為「加速高雄煉油廠第

    三區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工作（丙案）勞務採購契約」，

    施工處所為高雄市，承保範圍為艾奕康公司或其受僱人在保

    險期間内於系爭保單契約載明之施工處所内，因執行承包之

    營繕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

    由艾奕康公司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被告依系爭保

    單之約定對艾奕康公司負賠償之責，保險金額為每一個人身

    體傷亡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嗣110年11月24日，在「加

    速高雄煉油廠第三區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工作（丙案）」

    工程現場（下稱系爭工程現場），因原告所有用於搬運工程

    物品及輔助工程進行之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大貨車）車斗

    無法升起，遂請訴外人張世章前往工程現場進行維修作業。

    詎原告受僱人簡上鉉前往系爭大貨車駕駛座時操作不慎，致

    張世章遭車斗壓住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原告與艾奕康公

    司乃以800萬元與張世章繼承人達成和解，且因系爭事故在

    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內，被告自應依系爭保單約

    定給付400萬元，艾奕康公司乃向被告申報出險，並於112年

    7月26日將系爭保單之債權、請求權及其附屬權利全數讓與

    原告，亦將債權讓與事實通知被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保險

    金400萬元。爰依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

    提起本訴。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保單第2條之第三人「係指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受

    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

    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

    以外之人。但受僱人、定作人、承包商，非於執行營繕工程

    者不在此限。」，採反面列舉方式特定第三人之範圍，將「

    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

    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

    住工地之家屬」，排除於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外

    ，因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之保險目的係為保障「第三人責

    任」，而非保障内部人員，主要目的係確保保險之適當風險

    分配及保險制度之合理運作，避免重複承保，防止道德風險

    ，並鼓勵工程相關各方依法投保適當之保險，合理分擔風險

    。又張世章係與原告長期配合之維修人員，且所從事維修内

    容，係於同一施工處所内為原告執行營繕工程所需進行之維

    修，故屬系爭保單第2條所指「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

    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該等廠商之代理人」，且本件未加

    保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或相關廠商體傷附加條款

    ，基於對價平衡原則，系爭事故並非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

    承保範圍，被告並無理賠保險金之責。

　㈡退步言之，若認系爭事故屬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

    然依系爭保單第4條第8款除外責任㈠約定：「本公司對於被

    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

    之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係因依法應領

    有牌照之車輛所造成之事故，與施工現場之意外責任不同，

    車輛事故之風險應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第三人責任保

    險或車體險等汽車保險理賠，針對車輛事故已有專門之車險

    保障，故為避免重複承保，並確保風險合理分類，將依法應

    領有牌照之車輛所造成之事故，排除於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

    保險之保障範圍，以使保險公司得有效評估及管理施工現場

    之意外風險，以維持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保單之可持續

    性。而系爭事故係因原告所有車號000-0000之系爭大貨車所

    致，屬「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本應由系爭大貨車應投

    保之車險理賠，而非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此類保險所保障

    之風險，故系爭事故既已符合系爭保單第4條第8款除外不保

    事項，被告就系爭事故並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㈢再者，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縱認艾奕康公司得依

    系爭保單請求給付保險金，則於110年11月24日起，艾奕康

    公司已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客觀上亦無法律障礙，則本

    件請求權時效至遲已於112年11月24日時效屆滿，惟原告至1

    13年3月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依照債權讓與關係，行使

    艾奕康公司之保險金請求權，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原

    告於受讓艾奕康公司之債權時，原本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

    ，被告仍得對原告主張之，故本件原告受讓之保險金給付請

    求權，自得請求之日起，早已超過保險法第65條及系爭保單

    第19條所定2年時效，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艾奕康公司與被告簽立系爭保單；於110年11月24日

    在系爭工程現場，因原告之受僱人簡上鈜鬆脫車斗升降拉柄

    開關，車斗急速降落而壓住斯時在系爭大貨車車斗進行維修

    之張世章，致張世章死亡。原告同意賠償張世章家屬800萬

    元，艾奕康公司則將系爭保單之債權讓與原告等情，業據原

    告提出系爭保單、債權讓與證明書、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216、111年度調偵字第205號起訴書、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審交訴字第201號、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75號刑事判決、原告與張世章

    家屬之和解協議書等件為證（見審保險字第15-45頁），被

    告對此部分事實亦未表示爭執，原告前開主張堪以認定。

　㈡系爭事故是否為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

　⒈依系爭保單第3條承保範圍約定：「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在保

    險期間内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施工處所内，因執行承包之營

    繕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

    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

    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而前開「第三人」之

    定義，系爭保單第2條則規定：「第三人：係指保險契約所

    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

    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

    居住工地之家屬，以外之人。但受僱人、定作人、承包商，

    非於執行營繕工程者不在此限。」（見審保險卷第17頁），

    亦即系爭保單以反面列舉方式特定第三人之範圍，將「保險

    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

    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

    、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均排除於承保範圍外；蓋因系爭保

    單係營繕承保人意外責任保險，其目的係為保障「第三人責

    任」，而非營繕承保人之內部人，故本件張世章因系爭事故

    死亡是否為系爭保單承保範圍，應視張世章是否屬系爭保單

    第2條之「第三人」而定。

　⒉查，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為艾奕康公司及其次承包商即原告

    ，原告之受僱人簡上鈜駕駛系爭大貨車車斗無法升起，通知

    同公司員工陳永洲，陳永洲遂於111年11月24日通知長期配

    合維修之張世章到系爭工程現場進行維修作業，於作業中發

    生系爭事故乙節，業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

    度偵字第3216號、111年度調偵字第205號提起公訴後，經臺

    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交訴字第201號判決判處簡上鈜

    涉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6月，得易科罰金，經臺灣橋

    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則

    以112年度交上訴字第75號判決判處簡上鈜有期徒刑7月，並

    附條件為緩刑宣告確定，此有前開起訴書及刑事判決附卷可

    憑（見審保險字第25-41頁），足見張世章長期與原告有業

    務往來，係受原告之委託而至系爭工程現場維修系爭車輛，

    協助執行營繕工程相關業務，並在系爭工程現場內執行業務

    時發生系爭事故，應屬系爭保單第2條所稱之「與承保工程

    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且係在執行營繕工

    程者，故張世章非屬系爭保單第3條之「第三人」，而非系

    爭保單之承保範圍，堪以認定。原告主張張世章非從事與承

    包工程有關之業務云云，核屬無據，為無理由。

　㈢本件系爭事故既非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則兩造爭執系爭車

    輛是否為系爭保單第4條規定之除外責任範圍，及原告之保

    險金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等節，即無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

四、綜上，原告依據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40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93號

原      告  元厚環護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世峰  

訴訟代理人  張名賢律師

複代理人    吳昱熹律師

被      告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凃志佶  

訴訟代理人  陳岳瑜律師

複代理人    王鈺婷律師

            丁嘉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訴外人艾奕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奕康公司）於民國110年9月1日與被告簽訂保險單號碼1402第000000000號之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單（下稱系爭保單），約定以艾奕康公司及次承包商為被保險人，保險期間自110年9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承包工程名稱為「加速高雄煉油廠第三區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工作（丙案）勞務採購契約」，施工處所為高雄市，承保範圍為艾奕康公司或其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内於系爭保單契約載明之施工處所内，因執行承包之營繕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艾奕康公司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被告依系爭保單之約定對艾奕康公司負賠償之責，保險金額為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下同）400萬元。嗣110年11月24日，在「加速高雄煉油廠第三區土壤及地下水汙染整治工作（丙案）」工程現場（下稱系爭工程現場），因原告所有用於搬運工程物品及輔助工程進行之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大貨車）車斗無法升起，遂請訴外人張世章前往工程現場進行維修作業。詎原告受僱人簡上鉉前往系爭大貨車駕駛座時操作不慎，致張世章遭車斗壓住死亡（下稱系爭事故），原告與艾奕康公司乃以800萬元與張世章繼承人達成和解，且因系爭事故在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內，被告自應依系爭保單約定給付400萬元，艾奕康公司乃向被告申報出險，並於112年7月26日將系爭保單之債權、請求權及其附屬權利全數讓與原告，亦將債權讓與事實通知被告，是被告應給付原告保險金400萬元。爰依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提起本訴。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保單第2條之第三人「係指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以外之人。但受僱人、定作人、承包商，非於執行營繕工程者不在此限。」，採反面列舉方式特定第三人之範圍，將「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排除於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外，因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之保險目的係為保障「第三人責任」，而非保障内部人員，主要目的係確保保險之適當風險分配及保險制度之合理運作，避免重複承保，防止道德風險，並鼓勵工程相關各方依法投保適當之保險，合理分擔風險。又張世章係與原告長期配合之維修人員，且所從事維修内容，係於同一施工處所内為原告執行營繕工程所需進行之維修，故屬系爭保單第2條所指「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該等廠商之代理人」，且本件未加保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定作人或相關廠商體傷附加條款，基於對價平衡原則，系爭事故並非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被告並無理賠保險金之責。

　㈡退步言之，若認系爭事故屬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之承保範圍，然依系爭保單第4條第8款除外責任㈠約定：「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航空器、船舶及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致之賠償責任，不負賠償之責。」，係因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造成之事故，與施工現場之意外責任不同，車輛事故之風險應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或車體險等汽車保險理賠，針對車輛事故已有專門之車險保障，故為避免重複承保，並確保風險合理分類，將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所造成之事故，排除於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之保障範圍，以使保險公司得有效評估及管理施工現場之意外風險，以維持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保險保單之可持續性。而系爭事故係因原告所有車號000-0000之系爭大貨車所致，屬「依法應領有牌照之車輛」，本應由系爭大貨車應投保之車險理賠，而非營繕承包人意外責任險此類保險所保障之風險，故系爭事故既已符合系爭保單第4條第8款除外不保事項，被告就系爭事故並不負給付保險金之責。

　㈢再者，系爭事故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縱認艾奕康公司得依系爭保單請求給付保險金，則於110年11月24日起，艾奕康公司已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客觀上亦無法律障礙，則本件請求權時效至遲已於112年11月24日時效屆滿，惟原告至113年3月5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主張依照債權讓與關係，行使艾奕康公司之保險金請求權，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原告於受讓艾奕康公司之債權時，原本附隨於原債權之抗辯權，被告仍得對原告主張之，故本件原告受讓之保險金給付請求權，自得請求之日起，早已超過保險法第65條及系爭保單第19條所定2年時效，其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㈣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艾奕康公司與被告簽立系爭保單；於110年11月24日在系爭工程現場，因原告之受僱人簡上鈜鬆脫車斗升降拉柄開關，車斗急速降落而壓住斯時在系爭大貨車車斗進行維修之張世章，致張世章死亡。原告同意賠償張世章家屬800萬元，艾奕康公司則將系爭保單之債權讓與原告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保單、債權讓與證明書、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3216、111年度調偵字第205號起訴書、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審交訴字第201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交上訴字第75號刑事判決、原告與張世章家屬之和解協議書等件為證（見審保險字第15-45頁），被告對此部分事實亦未表示爭執，原告前開主張堪以認定。

　㈡系爭事故是否為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

　⒈依系爭保單第3條承保範圍約定：「被保險人或其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内於本保險契約載明之施工處所内，因執行承包之營繕工程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體傷或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而前開「第三人」之定義，系爭保單第2條則規定：「第三人：係指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以外之人。但受僱人、定作人、承包商，非於執行營繕工程者不在此限。」（見審保險卷第17頁），亦即系爭保單以反面列舉方式特定第三人之範圍，將「保險契約所載被保險人、其受僱人、定作人、業主及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内其他廠商，或上述人員之代理人、及其居住工地之家屬」均排除於承保範圍外；蓋因系爭保單係營繕承保人意外責任保險，其目的係為保障「第三人責任」，而非營繕承保人之內部人，故本件張世章因系爭事故死亡是否為系爭保單承保範圍，應視張世章是否屬系爭保單第2條之「第三人」而定。

　⒉查，系爭保單之被保險人為艾奕康公司及其次承包商即原告，原告之受僱人簡上鈜駕駛系爭大貨車車斗無法升起，通知同公司員工陳永洲，陳永洲遂於111年11月24日通知長期配合維修之張世章到系爭工程現場進行維修作業，於作業中發生系爭事故乙節，業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216號、111年度調偵字第205號提起公訴後，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交訴字第201號判決判處簡上鈜涉犯過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6月，得易科罰金，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則以112年度交上訴字第75號判決判處簡上鈜有期徒刑7月，並附條件為緩刑宣告確定，此有前開起訴書及刑事判決附卷可憑（見審保險字第25-41頁），足見張世章長期與原告有業務往來，係受原告之委託而至系爭工程現場維修系爭車輛，協助執行營繕工程相關業務，並在系爭工程現場內執行業務時發生系爭事故，應屬系爭保單第2條所稱之「與承保工程有關廠商或同一施工處所內其他廠商」，且係在執行營繕工程者，故張世章非屬系爭保單第3條之「第三人」，而非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堪以認定。原告主張張世章非從事與承包工程有關之業務云云，核屬無據，為無理由。

　㈢本件系爭事故既非系爭保單之承保範圍，則兩造爭執系爭車輛是否為系爭保單第4條規定之除外責任範圍，及原告之保險金請求權是否罹於時效等節，即無論述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綜上，原告依據系爭保單第3條約定及債權讓與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0萬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